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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內容分析 2016年《電業法》修法過程中主流及另類媒體的報導及評

論，以再思媒體增進公眾理解與公民參與重要科技政策上的利基／困境。分析結

果顯示，新聞論述針對修法批評多於內容描述，然多非以證據或事實支持論述立

場；儘管議題涉及解決碳排減量及能源轉型等環境問題，相關報導極少透過環境

框架論述之，而是大量集中在強調效率或公平分配的經濟層面，也多引述經濟相

關消息來源。大多數報導符合增進公眾理解科學要素之檢定；除此，本研究並無

觀察到主流媒體與另類媒體在增進公民參與要素程度有系統上的差異，但前者有

較多多元觀點，特定主流媒體也比特定另類媒體有較多公民參與元素的優點。本

研究最後討論當今新聞媒體作為提供公眾參與科技政策管道的局限，並據此提出

未來延伸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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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本研究以臺灣近年進行的能源轉型科技政策為例，探討在相關的國家政策修

訂過程中，專家與常民論述如何在公共領域中被定義、展開、爭辯及決定。本研

究特別著重從公眾理解與公民參與（civic engagement）的角度，分析能源轉型過

程中發生的關鍵事件，其曝光與多方爭辯如何使得與能源轉型政策相關的知識、

觀念、態度與信念等，在公共論述中被建構與對話（或不對話）？

2018 年 11 月「以核養綠」公投提案將看似陌生的《電業法》一詞搬上檯

面。2016 年重啟修法的《電業法》乃蔡英文政府上任後，兌現非核家園與能源

轉型的重要政策，在修法過程中也引發不少討論與報導。鑒於大眾媒體無可避

免是科技議題論述建構的主要場域 (Slovic, 2000, pp. 220-231; Wilkins & Patterson, 

1987)，本研究以對《電業法》修法有相當程度討論的媒體報導或評論為主，納

入分析的關鍵事件包括 2017 年初《電業法》修法前後（蔡英文就任總統至修法

通過日）的論述。本研究重點不在對《電業法》修法內容進行專業檢核，而是聚

焦在媒體中的論述再現。

在眾多科技政策中，何以本研究獨厚《電業法》？自氣候變遷問題漸受

關注，發展可替代傳統能源如煤炭、石油與天然氣的「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成了各國如何減緩氣候變遷之重要策略與行動。國際此一趨勢成為臺

灣相關政策追隨方向，政府透過能源發展基金及科技部相關預算進行科技研發，

也希望發展再生能源之應用（高銘志，2013）。然而在再生能源發展的過程中，

核電一直是「替代能源」（alternative energy）選項論述中無法避免的主力競爭對

手，故核電與再生能源成了臺灣公共論壇中的熱門爭辯話題，各類替代能源出現

在大眾媒體論述的頻率愈益增加，相關研究也分別檢視新聞媒體在臺灣替代能源

問題建構上的角色及民眾對議題的參與程度（徐美苓，2015），以及以媒體訊息

設計的方式發展與測試能增進公眾對議題參與的有效報導要素 (Hsu, 2019) 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福島核災發生前，臺灣政府歷年的

政策規劃乃是以「核電為主，再生能源為輔」為低碳能源方向（呂怡貞，2012；

經濟部能源局，2008 年 6 月 5 日）。福島核災則對同處地震帶且擁有四座核電

廠的臺灣帶來震撼，再度掀起對核電存廢的激烈討論（高銘志，2013）。民進黨

蔡英文政府在 2016 年上任後，確立非核家園的綠色能源（簡稱綠能）發展方向，

其中逐步推進臺灣能源轉型的《電業法》修法，即為新政府的重大選前承諾之一

（經濟部，2016 年 10 月 24 日；經濟部能源局，2016 年 10 月 20 日）。此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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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是大架構、大面向的翻轉，包含建立智慧電網及智慧節電系統。《電業法》

修法與再生能源發展的構連，以及自展開修法後其過程中的種種爭議媒體報導，

引發研究者欲進一步探討涉及科技專業的《電業法》政策在媒體中被建構的樣

貌，是為本研究發想的源由。

貳、文獻探討

一、《電業法》修法及爭議

臺灣的《電業法》於 1947 年制定，主要內容乃針對過去的傳統電力產業。

1980 年代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率先推動電業自由化，後來各國紛紛跟進，包

括臺灣在內（許志義、王京明、黃鈺愷，2015），並於 1995 年開始推動《電業

法》修法。然《電業法》21 年來歷經立法院（簡稱立院）審議六次，有關市場

架構及電業管理制度部分卻都無疾而終，逾 50 年未予修正（蘋果日報，2016 年

12 月 17 日）。直至 2016 年民進黨政府上臺，提出「2025 非核家園」及「啟動

國家能源轉型」的願景，希望透過修法引進市場競爭機制，一方面加速綠能產業

的投資與發展，提供就業機會；另一方面，藉由開放綠能進入電力市場，補足核

電即將退場的能源供給問題。

易言之，修法前的《電業法》已無法面對當今減碳壓力及趨勢，特別是臺灣

原先的老舊電力系統和《電業法》架構，使得綠能產業發展遇到很難跨越的障礙

瓶頸，即在臺灣電力公司（簡稱臺電）獨家電力產業經營下，用戶難以確保能買

到真正的綠電及多樣化的低碳電力；再生能源業者也無法將生產的電力直接賣給

公司行號或用戶；用戶只能購買由能源局和臺電發明，並僅能在臺灣使用的所謂

「虛擬綠電」（virtual green power）（王京明，2016）。

行政院版的《電業法》修正草案於 2016 年 10 月 20 日拍板定案，期在同年

年底的立法院會期審查通過。官方強調修法的重點是「開放電業市場」，即前述

「電業自由化」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基於「綠能先行」的規劃，開放民間新設

綠能發電與售電業，打破過去由臺電壟斷的格局；第二階段則將臺電拆解成三個

部分，分為公部門的發電與售電業以及擁有遍布全臺電網的輸配電業，同時也開

放民間新設非綠能的一般發電與售電業。民眾將擁有更多元的購電選擇權，可自

由和各家售電業者簽約購電。在連結能源轉型、減碳及非核家園部分，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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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版本的《電業法》內容訂下「電力排碳係數 1」的限制，希望藉此導向低碳

的清潔能源，也因而點出再生能源的發展刻不容緩（陳文姿，2016 年 10 月 24

日）2。

政府對《電業法》修法的快馬加鞭，使得以往屬於專業且冷門的科技政策

論述及討論，在公共論域中活絡了起來，包括坊間舉辦的各類研討會、工作坊及

論壇，網路上的介紹、宣導及評論，以及大眾傳媒的報導等。以前者言，研究者

於 2016 年所參與氣候變遷或再生能源相關的校外論壇及研討會中，便有 11 場提

及《電業法》修法。研究者另初步搜尋網路上有關非報導性質的《電業法》修正

草案論述，發現各方意見與批評不少，也包括兩極化的支持與反對意見。支持論

述多為經濟部公布或製作的宣導內容，以及支持能源轉型、鼓勵公民參與成立電

廠的民間團體，如「臺灣環境保護聯盟」、「臺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等（臺灣

再生能源推動聯盟，2015）。質疑修法論述的來源則相對多元（見陳文姿，2016

年 10 月 24 日），除了電子布告欄系統（bulletin board system, BBS）上的匿名文

章，有抗議權益受損的臺電工會 3，也有曾分別站在反核（徐光蓉，2016）與所

謂反反核（蕭長展，2016）兩造的民間團體或代表。茲以後兩者曝光度較高的質

疑論述為例，研究者約略彙整出其重點：

（一）雖然與一些反核團體或代表同樣質疑修正草案會圖利財團，反反核代表認

為若政府重點是推動綠電，應該是修正《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讓綠電自

由化，故認為《電業法》修法是假命題。

（二）相對於前述反核團體代表質疑政府合理化對臺電的失控，反反核代表認為

把臺電拆分後會削弱其競爭力，增加臺電供、售電的成本，而且讓一個公

用售電業承擔全臺的供電義務對臺電不公平，也會影響到員工權益，使得

電價上漲，認為應該要在制度設計上讓所有人分攤供電義務。

（三）反核團體代表認為行政院版《電業法》根本是「臺灣電力公司電業法」，

1 所謂電力排碳係數，是指電力生產過程中，每單位發電量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2015年國家
電力排放係數是每度電排放 0.528公斤的二氧化碳，其中燃煤發電的電力排放係數最高（每度電
約 0.8–0.9公斤），而再生能源近乎是 0，若未來要達到非核、又要符合排碳量規定，勢必要增
加更多燃氣機組與再生能源（陳文姿，2016年 10月 24日）。

2 本研究分析範圍雖至 2017年 1月《電業法》修正案三讀通過之時，之後的發展即令未納入分
析，仍值得注意：由「以核養綠」方發起的全民公投第 16案「您是否同意：廢除《電業法》第
95條第 1項，即廢除『核能發電設備應於中華民國 114年以前，全部停止運轉』之條文？」，於
2018年 11月 25日通過，並由經濟部公告自 2018年 12月 2日起失其效力。該條文訂定核電不
再運轉的期限，通稱「2025非核家園」條款（經濟部，2018年 12月 5日）。

3 例如臺電工會揚言要採取在颱風天不出勤維修和占領官署等理性而有效的手段來爭取參與《電業
法》修正方向的定奪權利，以保護修法後臺電員工既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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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再生能源發電業準備備用供電容量，是故意打壓再生能源與小型發電

業，2025 年前再生能源能將無法達到預期的 20% 發電量。相較之下，反

反核代表認為再生能源如風力和太陽能仍無法取代核能和火力，而天然氣

及再生能源使用量的提升會增加發電成本及營運成本。

這些坊間各類研討會及網路的介紹評論等場域，對《電業法》修正案的討論

仍屬專業，且論述提出及接收者多為主動發聲或有相當的議題參與度。屬於一般

媒體報導內容的接收者就多為偶然、被動的議題接觸常民了。鑒於此議題在大眾

傳媒論述中有一定的顯著度，引發研究者欲從媒體論述作為此研究分析的起點，

特別是媒體內容的報導主軸。

除此，臺灣近年借助新媒體之力崛起的另類（alternative）媒體逐漸顯露其

社會影響力。相對於強調科層分工權力結構的主流媒體，另類媒體在組織上被視

為是平行、對等的，甚至由下而上，故多被視為能提供主流社會的異議之聲與選

擇，目的在於促進社會改革（管中祥，2014 年 6 月 26 日）。過去比較臺灣主流

與另類媒體在環境相關報導上的研究便發現，相對於主流媒體多為間斷、看外界

風向決定內容的報導，另類媒體多能詳細記載整起事件經過，提供較多有關環境

風險的訊息和觀點（張傳佳，2013），或對於與未來相關之環境風險議題或個案

報導量較主流媒體為多，在議題內容上也有較強的處理能力（林佳弘，2014），

特別是在國光石化及六輕開發案的影響評估報導上。由此，比較主流及另類媒體

在《電業法》修正草案報導上的異同亦為分析要點。

基本上，《電業法》第一階段修法的重點是在綠能先行與綠能自由化，然民

間所發的綠電透過躉購 4 方式販售給臺電，缺乏透明、市場競標的綠電自由交易

平臺（王京明，2018），無怪乎引發各類民間團體的激烈爭論。這些團體包括支

持能源轉型、鼓勵公民參與成立電廠者，也包括有政治意識形態傾向的反核及擁

核等團體，研究者因而好奇不同類型的媒體是否也會影響到《電業法》修法議題

的報導主軸，故：

研究問題一： 媒體透過哪些主軸報導《電業法》修法議題？各主流及另類媒體間

所呈現的《電業法》修法議題在報導主軸上有何異同？

4 躉是「整批」之意。躉購源自德國 2000年《再生能源法》（Erneuerbare-Energien-Gesetz, 
EEG）的躉購費率（Feed-in Tariff, FIT）制度，被視為是對綠電的「保證收購」。一般的補貼是
由政府補助設備購買，但難保證設備被良好維護；德國開啟的躉購制度則是由民眾掏錢買再生能
源設備，政府再以躉購費率收購綠電 20年，理論上綠電發愈多，民眾愈有利（陳文姿，2018年
8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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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議題的框架化（framing）

媒體對於議題的報導會受到不同新聞框架（也就是報導手法）的影響 

(McComas & Shanahan, 1999; Nisbet, Brossard, & Kroepsch, 2003; Nisbet & Huge, 

2007)。研究者在初步檢視《電業法》修法報導時，即發現有媒體似乎特別著重

在臺電工會抗爭《電業法》修法的報導，至於修法的背景與修法內容卻鮮少在報

導中被介紹或討論，被凸顯的訴求則為難以判斷是否與臺電員（勞）工有直接利

害關係的反漲電價，而來自傳媒如此簡易的情感訴求，藉由「漲價」的價值面向

與常民熟悉的社會經驗連結，或能對閱聽人產生更大的影響力。上述討論引發研

究者除分析新聞內容，也考量進一步探究《電業法》修法議題的框架化，包含新

聞如何從被感知的真實選擇和凸顯某些層面，藉此定義其作為一種問題、提出問

題形成的因果解釋，甚或提供道德評估與處理方式的建議 (Entman, 1993)。易言

之，框架化基本上涉及新聞論述評價最主要從何面向切入，即記者為文的方式或

陳述的策略，關乎其背後的哲學或意識形態（徐美苓，2015）。

至於本研究的新聞報導框架分類，與替代能源相關的文獻顯示，能源獨立、

對環境的益處或傷害、公平正義、經濟效益等類別曾被用來分析美國主流媒體

《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的生化燃料（biofuels）框架，分析結果也發現

2004 年後的媒體框架多與負面經濟效益有關 (Delshad & Raymond, 2013)。在臺

灣，劉淑娟（2001）將再生能源相關報導依數量多寡歸納出經濟收益、政策刺激

及環境輿論三個類目，也依此推估市場上對再生能源的市場擴散與滲透程度的影

響；徐美苓（2015）分析主流與另類媒體各替代能源報導框架差異，則是採用經

濟發展、競爭力、效率、成本效益、能源或電力供給、（人身）安全或健康、環

保／生態、減碳、減緩暖化或氣候變遷，及政府或官僚體系的作為或不作為、無

能／政治力介入等五個框架，結果發現除了核能最常使用政府作為及安全健康的

框架報導，其他替代能源則多採用經濟發展框架。上述經濟、環境、健康、政府

作為／治理／課責等框架類目，也曾出現在針對美國氣候變遷 (Nisbet, 2010) 及

中國霧霾報導（李子甜、徐美苓，2020）的分析中。參考上述文獻，本研究欲從

蒐集的《電業法》修法報導文本中彙整出可據以分析的媒體框架。

在新聞的產製過程中，媒體與消息來源常一起共同建構議題的意義。傳統

新聞報導因客觀性的要求使得記者需將消息來源的意見引入報導中（臧國仁，

1998，1999）。除此，不同的社會力量欲爭取發言機會則有賴策略的行動，在

媒體文本中的展現則為透過消息來源的引述，故消息來源作為框架提供者對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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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的角色也不容小覷，不少研究均有佐證（王慶，2014；Van Gorp, 2007）。

在科學與環境議題中，媒體的報導依賴較多的消息來源為專家或權威系統（謝君

蔚、徐美苓，2011；Gamson & Modigliani, 1989）。然當新政策涉及科技議題時，

一如本研究關切的《電業法》修法，除了專家與權威消息來源，又還有哪些發言

者共同參與了議題的建構？由上，除了檢視各類型媒體在框架上的差異，本研究

將消息來源納入一併檢視，探討《電業法》修法議題中不同新聞框架中的消息來

源引述差異。故：

研究問題二： 媒體再現《電業法》修法的框架樣貌為何？

研究問題 2a： 《電業法》修法報導各框架多透過哪類消息來源以建構其論述？

研究問題 2b： 各主流及另類媒體間所呈現的《電業法》修法議題在報導框架上

有何異同？

三、以公眾理解及公民參與為前提的科技報導

科學議題牽涉許多複雜特性，一般民眾難以輕易瞭解其來龍去脈，而須間接

透過新聞工作者的報導來瞭解議題真相，媒體所扮演的把關、引介及教育功能也

就更顯得重要（黃俊儒、簡妙如，2006）。然科技議題的呈現也須考量專家與常

民在認知與判斷上的差異，特別是後者的認知與判斷並非完全依據數學式的理性

計算 (Ratzan & Meltzer, 2005)。換言之，媒體呈現科技訊息時，不須摒棄以科學

專業為基準的訊息傳布方式，但宜在語言上使用常民能理解的方式進行溝通。

檢視有關科技政策再現的研究文獻，研究者發現針對上述特質或現象進行的

分析並不多，少數相關研究則點出能顧及常民理解的報導元素比例不足。例如徐

美苓、楊意菁（2011）曾分析臺灣四家主流報紙 2006 年 1 月至 2009 年 4 月間全

球暖化新聞內容，發現各媒體在暖化報導上有其特色，溝通訊息呈現的優缺點亦

各有軒輊。不符合增進理解必要條件者雖不多，如含錯誤資訊、可讀性低、出現

未經查證或無效證據的因果推論或斷章取義、消息來源身分交代不清或引述消息

來源超越其專業範圍等缺點，但能通過優質訊息標準檢視充分條件者也非多數，

如有提及風險或危害特性、提及民眾可採取之措施或行動、使用對照或比較方式

呈現風險、置於較宏觀範疇來討論，及提及相關的政策或法規等。而國外全球暖

化或氣候變遷的新聞分析顯示，1990 年代以來的報導似乎過於強調災難式的預

言 (Linder, 2006; Revkin, 2007)，使得相關論述經常只是停留在議題的表面（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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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等），沒有導入更深層或更細節的討論，以致於人們對全球暖化的認知經常

是片斷不完整的。除此，科學新聞常被評為善於將複雜仍充滿不確定性的科學資

訊，簡化成清楚確定或立場對立的答案 (Boyce, 2007; Levi, 2001)，例如當發現全

球暖化的科學解釋不確定性高時，媒體會傾向於強調利益團體間的衝突 (Corbett 

& Durfee, 2004)。Boykoff (2007) 建議媒體應提供有關議題更多的情境知識以取代

衝突對立式的呈現；然 Hsu (2008) 檢視臺灣戴奧辛食品風險新聞，發現新聞提及

包括危害物質特性、民眾可預防之措施或知識、食品安全或較宏觀之環境保護議

題，以及相關政策或法規等情境知識的比例不高，多在一成以下。

至於主流及另類媒體的差異，除了前述張傳佳（2013）與林佳弘（2014）

分別就國光石化議題比較兩類媒體的議題處理結果，徐美苓（2015）分析臺灣各

四家主流與另類媒體替代能源議題報導的差異，發現另類媒體在增進公眾議題參

與的元素上有優於主流媒體的趨勢，雖然兩類型媒體基本上符合的報導比例均相

當不足。本研究則欲進一步將媒體比較分為公眾理解科學及公民參與兩面向。首

先，從前者的角度出發，本研究關切：

研究問題三： 媒體報導《電業法》修法議題時，其符合增進公眾理解科學元素的

程度為何？各主流及另類媒體間有何差異？

再者，從增進公民參與角度來看，《電業法》修法內容牽涉欲解決的經濟

與環境風險問題（如發展再生能源以降低碳排放量），即政策本身引發的爭議亦

意涵政策周全與否的不確定性。議題的溝通若僅依據過去的權威解說（canonical 

account）模式（謝瀛春，1991），將無法因應與解決當今科技爭議，故有漸轉

向從更廣泛的社會文化整體意涵予以檢視的趨勢。的確，科學活動不只包括科學

知識的成果與科學社群內部所進行的探索活動，也與社會活動、社會事業、社會

體制相關（黃俊儒、簡妙如，2006，2010）。《電業法》修法內容和法條爭議的

社會性關聯較強，民眾難有立即切身感受或覺得在日常生活上有強烈個人威脅，

故從過去相關的討論（黃廷宜，2008；Tulloch & Lupton, 2003）推估，此議題在

常民的風險清單排序中優先性可能並不高。易言之，若公共論述過度強調「社會

性科學議題」（socio-scientific issue）中的科技知識內容面，容易簡化科技社會

問題的社會性格，無形中過度提高了公民在科技社會相關議題中參與意見的門檻

（黃俊儒、簡妙如，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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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議題所牽連的事件或情況常包含難以控制之眾多變因意識形態，彼此之

間盤根錯節且因地制宜（黃俊儒、簡妙如，2006），故專家常對科學議題不見得

有共識。從前述《電業法》修法的公共論述觀之，不少專家之間的解釋或判斷便

存有很大的歧異。另就是雖然不少人強調公共政策需以科學證據為依據，政客卻

可能因為政治或意識形態，忽視、質疑或曲解科學的解釋，甚至還可能利用了科

學專業知識相對匱乏的常民百姓 (Knight, 2016)。由此，從「公眾意識」（public 

awareness）轉到「公民參與」的溝通過程，被視為是增加決策問責過程能見度

的手段 (Irwin & Michael, 2003; Wynne, 1992)，亦即公眾需被視為積極參與政策

決定過程的行動者，而「科學與科技」（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研究

也愈來愈關切公眾在科技發展初期階段的參與方式轉向（徐美苓，2015；Aitken, 

2009）。

由此，Palenchar & Heath (2007) 從科技風險的角度切入，指出新聞若能妥善

呈現不確定性，可達到促進民眾對議題深思並審議（deliberate）的目的。此乃因

人們在確定的狀態下即不再進行審議，亦即「不確定」會促使人們尋找解答的知

識，因此不確定是風險管理必經的過程。一旦不確定產生的爭議過大時，適當的

政策就必須解決此一不確定性。這樣概念指出科學風險的不確性觸發了不同觀點

的討論，科學與專家知識不是唯一的知識來源，媒體新聞報導即須提供多元不同

的觀點及框架，形塑議題的公共討論。

黃惠萍（2005）以核四案為例，提出一個適用於爭議性公共議題的審議式新

聞報導模式。這項模式試圖將審議式民主的公開、平等、非專制及相互性原則，

鑲嵌於新聞報導的過程與內容，以使公共議題的媒體論述，透過辯論型式的資訊

內涵，提升導引公民審議的力量，避免議題在公共論壇中淪為少數人掌控。這裡

的「公開性」，指新聞媒體需傳達與議題相關的重要論點及背後的證成理由等實

質訊息給大眾，以別於煽動性或言語攻防式的表象訊息；「平等性」則意味公民

的近用媒體權，其所表達的意見同樣會被報導重視；「非專制性」則延續平等性

原則，但更強調少數人的聲音不會被忽略；「相互性」則指需用他人能夠接受的

理據陳述自己的論點（同上引，頁 49-50）。我們可進一步從新聞分析中，萃取

出可據以檢視報導內容是否有增進公民參與之元素。故，本研究關切：

研究問題四： 媒體報導《電業法》修法議題時，其符合可增進公民參與的程度為

何？各主流及另類媒體間有何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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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在《電業法》修法議題的報導中，媒體一方面須扮演好橋接角色，

消化並提供深入淺出的正確知識，包括條文中提到許多專有名詞，如備用容量、

電力排碳係數、電網分工等的解釋（張博倫，2016 年 11 月 27 日）；另方面若能

讓民眾體認到《電業法》是含不確定特質的社會性科技議題，民眾或可避免每每

遇見相關議題便認為自己因科學知識上的局限而卻步，最後逐漸陷入沉默螺旋，

而將所有決定權拱手於專家（黃俊儒、簡妙如，2010）。

參、研究方法

一、樣本選擇

本研究主要就《電業法》修法議題報導進行系統、客觀和定量的內容分析。

我們首先以《電業法》、電業自由化、核能、臺電、再生能源、廠網分離、能源

轉型、輸配電分離、經濟部、能源局等關鍵詞聯集，蒐集主流及另類媒體的相關

報導。新聞蒐集時間以 2016 年 5 月 20 日，亦即蔡英文政府上任後為起點，至

2017 年 2 月 11 日《電業法》修正案三讀通過後一個月為止。主流媒體分析樣本

的選擇以平面媒體閱報率高並有完整線上資料庫的新聞媒體為主，包括《中國時

報》（簡稱《中時》）、《聯合報》（簡稱《聯合》）、《自由時報》（簡稱《自

由》）及《蘋果日報》（簡稱《蘋果》）；另類媒體的選擇則以相關議題顯著度

較高的媒體進一步篩選，再依據實際報導數量選擇《環境資訊電子報》（簡稱《環

資》）、《風傳媒》、《民報》及《新頭殼》四家 5。

本研究接著依下列原則篩選出欲納入分析的新聞：（一）字數 200 字以上；

5 《環境資訊電子報》為臺灣環境資訊中心所設立新聞資料平臺中的電子報，創辦於 2000年 4月
16日。此平臺內容由許多專家學者及民間環團，提供國內外環境教育與環保資訊；主題涵蓋全
球變遷、溫室氣體控制、環保生活、環境污染防治、生態保育、能源節約與能源效率、綠建築等
各面向，詳見環境資訊中心（n.d.-b）。《風傳媒》成立於 2013年 7月，該媒體自詡在新聞內容
要做到「廣納多元觀點」、促進大家的「獨立思考」能力，故不僅藍綠，甚至從中共紅色觀點出
發的報導或文章都有，除了主流的政治、國際、財經、軍事新聞外，也盡量觸及一些位於社會角
落或邊緣，需要大眾更多關懷的議題，希望帶給臺灣社會更多元之意見及思辨對話，詳見 Chris
（2016年 9月 1日）。《民報》成立於 2014年，由宜蘭羅東聖母醫院院長陳永興、前中央研究
院院長李遠哲、導演吳念真等各界人士跨界籌辦，強調以全民力量辦報，並擴及公眾、社會運動
議題，提供社運及弱勢團體發聲平臺。該報自稱是最具有臺灣主體意識的媒體，「結合各行各業
的專家，各個領域的學者，認真理性的在這報紙上探討臺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問題，
從多元的角度分析、評論，為臺灣的將來深入思考我們共同的命運」，詳見陳永興（2019年 3月
20日）。《新頭殼》成立於 2009年，由前陳水扁政府的中央通訊社董事長蘇正平等資深親民進
黨系媒體工作者創辦的網路媒體。該媒體採社會企業模式，以議題為中心，結合關注社會議題的
公民記者，推動閱聽大眾擁有近用媒體的權利，不接受置入性行銷，並自我期許不涉特定政治立
場，但其立場為民進黨系，並為蔡英文想想論壇專欄作家。《新頭殼》的報導重點放在國際新聞
和彰顯公民力量，詳見 Newtalk新聞網（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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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攸關議題之內容篇幅達全篇 50% 以上；（三）排除屬於「非新聞」類文章，

如副刊作品、明顯列出之廣編稿或資訊介紹等；（四）國外相關報導需提及對應

國內措施之篇幅達全篇 50% 以上；以及（五）僅分析新聞文字部分，照片及影

像由於蒐集不易，故不納入。

二、內容分析類目建構與前測

除媒體名稱，本研究內容分析類目建構的分析單位有兩種，一是以「則」為

主；另一是以「日」為主。就前者言，分析的類目有以下，主要乃試圖回答研究

問題一與研究問題二。

（一）報導主軸

分析時基本上以全文判斷，若無法從全文判斷，所依據的優先順序為：標題、

導言、篇幅、先出現之主軸。從前述文獻回顧可知，坊間就《電業法》的討論多

聚焦在實質內容及背景、相關批評及抗爭等，故本研究分析報導主軸的分類也將

環繞於此，共分為：

1. 人民、團體或業者之抗議行動或爭執、糾紛。

2. 有關《電業法》的內容，包含《電業法》修法的原因、修法的過程及未來發展

（影響）介紹。

3. 針對《電業法》修法的批評／建議／（選舉）政見。

4. 其他：例如宣導或花絮、相關人物／團體／組織（事蹟）介紹或特寫、輔助知

識類等。

（二）報導框架

本研究參考 Delshad & Raymond (2013)、Nisbet (2010)、劉淑娟（2001）、

徐美苓（2015）、李子甜、徐美苓（2020）等的報導框架分類，並檢視欲分析之

《電業法》修法報導內容，經來回討論與前測，衍生出以下框架類別：

1. 經濟發展、效率、能源、電力供給或財益獲損。

2. 公平正義、分配均勻。

3. 環保／生態：強調減碳或環保／生態／環境污染等相關問題。

4. 政府作為／治理：強調政府可信度或效能。

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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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一則新聞可能同時有多種框架，本研究將聚焦在最主要者，判斷方式則

如上述報導主軸。

（三）消息來源

本研究依報導的出現順序，選取論及議題的前 10 個，共分 13 種：

1. 中央首長、單位或個人。

2. 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包括能源局。

3. 環境、警、檢、調、法、監察等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

4. 政府立法單位或民意代表。

5. 研究單位、學者、大學專業教授。

6. 議題相關民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

7. 其他非政府之議題相關團體或個人。

8. 臺電等議題相關國營事業單位或個人。

9. 工會。

10. 業者（工商企業界、證券公司、建設、地產業者）或業者代表。

11. 純粹記者描述，無引述任何消息來源。

12. 調查或學術報告、法規、政策、條文、其他媒體。

13. 其他。

本研究的另一分析單位為「日」，以整日該媒體所有報導或文章內容一起

進行判斷。據此分析的類目主要乃針對研究問題三與研究問題四，欲檢視可增進

公眾理解及公民參與的科技報導元素。本研究首先參照並彙整相關研究對科學報

導品質論述評估標準（徐美苓、楊意菁，2011；張博倫，2016 年 11 月 27 日；

Boyce, 2007; Hsu, 2008; Levi, 2001），整理如下。

（四）公眾理解科學要素

本研究以「是」或「否」登錄此要項，分析類目包括：

1. 是否出現錯誤的資訊。

2. 是否有艱澀難懂專業術語而未見解釋意涵：即內容可讀性問題。

3. 是否有未經查證或無有效證據的因果推論或斷章取義。

4. 消息來源身分是否交代不清。

5. 是否整體報導多為引述消息來源引述之堆砌或缺乏記者彙整或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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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是否使用消息來源超越其權責或專業範圍的引述。

7. 是否未有證據但出現誇張或聳動的用詞。

（五）公民參與科學要素

本研究接著參照文獻（如黃俊儒、簡妙如，2006，2010；黃惠萍，2005；

Palenchar & Heath, 2007）中有關科學不確定性及公共議題審議的討論，藉以建

構如何在新聞內容分析中檢視《電業法》修法議題報導之激勵公民參與元素的呈

現，類目包括：

1. 立場或觀點：指內容是否透過語言文字或論述再現特定立場或特定消息來源的

立場，或偏重特定立場的觀點，分為：

(1) 單一觀點：只描述《電業法》修法的贊成觀點，或是單純說明《電業法》修

法造成的現象，又或是單純描述全球國家齊聚一起討論《電業法》修法議題，

但並未提出反對或不同意見者。

(2) 對立觀點：若有贊成與反對觀點，或除了說明《電業法》修法造成的現象，

也提到不認同此一說法觀點。

(3) 多元觀點 ：若除了談贊成與反對觀點外，還談到第三種觀點，如說明《電業

法》修法應該在怎樣的狀況下同意（如廢核料妥善處置等），而非只是說明

贊成或反對的觀點。

2. 促進公民審議之元素：以下類目的選項則以「是」或「否」登錄之，前三者表

示優點，後三者則為缺點：

(1) 是否以證據或事實為基礎支持報導或立場。

(2) 是否明確針對特定對象應有作為提出建議。

(3) 是否強調公民或弱勢群體，使其意見被報導及重視。

(4) 是否僅出現單一觀點消息來源。

(5) 是否針對有爭議或含不確定性之議題，報導明顯需包含多方觀點，但只包含

單一方面／觀點的消息來源；或雖引述不同方消息來源試圖呈現平衡，但明

顯篇幅或數量上不均衡，僅是表面平衡。

(6) 是否針對無爭議之議題，該議題報導卻藉平衡以示對立：即是否對於明顯非

屬對立性質議題或事件，卻試圖藉引述不同消息來源營造對立（並非真正對

立）。

本研究內容分析由三名具有傳播背景的碩士生進行，正式分析前共進行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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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練習與前測 6。前測樣本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將所有樣本以「日」為單位分層，

隨機抽取一碼代表該層（日）被抽取日期，抽出日期則每月該日新聞為前測樣本

納入分析，樣本數以新聞總則數十分之一為標準。經兩次前測，刪除若干不合適

的新聞後，分析的新聞總則數為625，故本研究隨機抽取64則以進行第三次前測。

整體 Scott’s π 信度值為 .96，各分析類目的信度則介於 .81–1.00 之間 7，達一般社

會科學研究可接受之標準。在正式分析前，本研究對於信度較低的類目則以討論

方式再次確認編碼原則。

肆、新聞分析結果

一、基本資料分布與新聞發展趨勢

本研究共蒐集八個媒體 261 天內的相關報導 625 則，平均一天有 2.39 則新

聞（SD = 4.17），可見此議題在媒體中的能見度並不低。所有媒體中以占近三成

（28.64%）的《聯合》（n = 179）報導數量居首，其他主流媒體皆占一成至一成

五之間，排序分別為《自由》（n = 91, 14.56%）、《中時》（n = 86, 13.76%）與《蘋

果》（n = 79, 12.64%）。《風傳媒》是唯一則數超過《自由》、《中時》與《蘋果》

三家主流媒體的另類媒體（n = 92, 14.72%），僅次於《聯合》；其餘另類媒體如《民

報》（n = 43, 6.88%）、《環資》（n = 29, 4.64%）與《新頭殼》（n = 26, 4.16%），

比例皆不到一成。整體而言，各媒體在本研究分析期間的《電業法》相關報導所

占比例差距甚大，除《風傳媒》外，基本上皆是主流媒體的報導量高於另類媒體。

二、報導主軸及媒體差異

研究問題一與《電業法》修法議題的報導主軸有關。所有報導中比例最高的

主軸為「針對修法的批評／（選舉）政見」，接近五成（n = 300, 48.00%）；其

次為「有關《電業法》的內容」，占四成五（n = 283, 45.28%）；而「人民、團

體或業者之抗議行動或爭執、糾紛」比例不到一成（n = 37, 5.92%）；「其他」

類比例則不到百分之一（n = 5, 0.80%）。

6 本研究練習以每次 10則為原則；前測之所以進行三次，乃因前兩次前測雖整體信度值超過 .80，
仍分別有若干重要題項的個別信度低於 .70，為提高正式分析編碼時的信度，故進行到第三次前
測。

7 Scott’s π的計算公式如下 (Wimmer & Dominick, 2013)：信度 = (觀察值同意度 – 期望值同意度 ) 
÷ (1 － 期望值同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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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接著比較不同媒體的主軸分布差異。經扣除五則「其他」選項，將報

導主軸與各媒體進行交叉分析（見表 1）可發現，主軸報導量排序最高的「針對

修法的批評／政見」類別中，除《民報》比例最高，高達六成三（62.79%），與

比例最低的《新頭殼》，僅兩成左右（19.23%）外，其餘媒體比例皆在四成五至

五成五之間；主軸整體排序第二高者為「有關《電業法》的內容」，其中《新頭

殼》比例高達近七成七（76.92%），比例在四成五至五成間的媒體由高至低依序

為《聯合》（49.72%）、《自由》（49.44%）、《環資》（48.28%）、《風傳媒》

（45.65%），其餘皆在四成以下；比例最低的報導主軸為「人民、團體或業者之

抗議行動或爭執、糾紛」，其中僅《蘋果》（10.25%）與《中時》（11.63%）超

過一成。整體而言，各媒體分布趨勢除了《聯合》和《新頭殼》，其餘媒體分布

趨於一致，分布比例也與整體趨勢同；而《聯合》和《新頭殼》的主軸分布比例

高低前二者順序對調，分別是「有關《電業法》的內容」、「針對修法的批評／

（選舉）政見」及「人民、團體或業者之抗議行動或爭執、糾紛」。

經進一步卡方分析發現各媒體的報導主軸差異達統計顯著水準，χ2(14, 620) 

= 29.25，p < .05。經調整後的殘差分析發現，主要差異來自於偏藍營的主流媒體

《中時》比所有其他媒體有較高比例的「人民、團體或業者之抗議行動或爭執、

糾紛」類新聞（11.63%）；偏綠營的另類媒體《新頭殼》（76.92%）有比例最高

的「有關《電業法》的內容」類新聞，且顯著高於《蘋果》（34.62%）；同樣是

偏綠營的另類媒體《民報》（62.79%）則有比例最高的「針對修法的批評／（選

舉）政見」類報導，且顯著較《新頭殼》（19.23%）為高。上述媒體的差異顯示

《電業法》的報導主軸恐較難以主流 vs. 另類媒體予以區分，相關的卡方分析結

果也顯示此區分並無統計顯著上的差異，χ2(2, 620) = 3.87，p = .144。

三、報導框架、消息來源與媒體差異

研究問題二與媒體再現《電業法》修法的框架樣貌有關。在所有報導中，

框架分布比例最高者為超過五成（n = 327, 52.32%）的「經濟發展、效率、能

源、電力供給或財益獲損」；其次為略超過三分之一（n = 211, 33.76%）的「公

平正義、分配均勻」；排序第三者為略超過一成的「政府作為／治理」（n = 74, 

11.84%）；而「環保／生態」比例僅占 1.28%（n = 8）；「其他」框架比例則不

到百分之一（n = 5, 0.80%）。

在《電業法》修法報導的消息來源分布部分，本研究扣除五則「其他」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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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後，占比最高者為近四成（n = 242, 39.03%）的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

其次為占四分之一強（n = 165, 26.61%）的議題相關民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

再來依序為兩成左右的政府立法單位或民意代表（n = 125, 20.16%）、研究單

位、學者、大學專業教授（n = 116, 18.70%）及中央首長、單位或個人（n = 114, 

18.39%）；此外，占比一成五左右的消息來源則有其他非政府相關團體或個人（n 

= 100, 16.13%）及臺電等議題相關國營事業單位或個人（n = 94, 15.16%）。至於

報導占比一成或以下的消息來源包含工會（n = 68, 10.97%）、記者描述（n = 59, 

9.52%）、業者（n = 49, 7.90%）、環境檢警調等其他中央單位或個人（n = 40, 

6.45%）及學術報告、法規條文或其他議題專業人士或個人（n = 25, 4.03%）。

本研究接著透過交叉分析，一探各報導框架多透過哪類消息來源以建構其論

述（研究問題 2a）。由表 2 可發現在占比最高的「經濟發展、效率、能源、電力

供給或財益獲損」框架中，構成其論述的消息來源排序前三名依序為「經濟相關

政府單位或個人」，接近四成（n = 124, 37.92%），「中央首長、單位或個人」（n 

= 80, 24.46%）及「研究單位、學者、大學專業教授」（n = 71, 21.71%），後兩

者皆在兩成至兩成五間。

在比例次高的「公平正義、分配均勻」框架中，引述消息來源前兩名皆占四

成左右，依序為「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n = 92, 43.60%）及「議題相關民

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n = 83, 39.34%）；而排序第三的「工會」則占兩成左

右（n = 44, 20.85%）。

對比例第三高的「政府作為／治理」框架言，構成其主要論述的引述消息來

源前三名依序為「政府立法單位或民意代表」（n = 29, 39.19%）、「議題（例如

環保）相關民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n = 24, 32.43%）及並列第三的「其他非

政府相關團體或個人」與「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n = 20, 27.03%），這些

消息來源皆占此框架整體報導的三成至四成間。

占比排序最後的「環保／生態」框架僅有八則，消息來源近四分之三引述自

「政府立法單位或民意代表」（n = 6, 75.00%），「其他非政府相關團體或個人」

也占了六成左右（n = 5, 62.50%），另有五成為「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n 

= 4, 50.00%）。

整體而言，《電業法》修法報導的消息來源種類算是多元，然因仍多透過與

經濟相關的框架以建構，無論是「經濟發展、效率、能源、電力供給或財益獲損」

或「公平正義、分配均勻」，使得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不免成為最大宗的消

息來源，甚至高出排序第二的相關民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甚多。不同的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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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效率、能源、電力供給或財益獲損」框架也仰賴其他官方或菁英消息來

源，包括「中央首長、單位或個人」及「研究單位、學者、大學專業教授」，而

「公平正義、分配均勻」框架另仰賴屬民間與勞方的消息來源，包括「議題相關

民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及「工會」。至於構成「政府作為／治理」框架的引

述來源則較為多元，兼含官方與民間團體或個人。較為可惜的是，同樣涉及環境

議題，《電業法》報導卻極少透過「環保／生態」框架論述之。

本研究接著比較《電業法》修法議題各媒體在報導框架上之異同（研究問題

2b）。經扣除僅有八則的「環保／生態」框架後之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各媒體

的框架並無統計顯著上的差異，χ2(14, 612) = 9.25，p = .815。進一步將媒體分為

主流、另類兩類再予以就報導框架進行交叉分析，也同樣無統計顯著的差異，

表 2：《電業法》修法報導各框架的消息來源分布（%）

消息來源

經濟發展、效率、能源、
電力供給或財益獲損 

（n = 327）

公平正義、 
分配均勻 

（n = 211）

環保／生
態

（n = 8）

政府作為／
治理 

（n = 74）

各消息來源 
占比 

（N = 620）

中央首長、單位或
個人

24.46 8.53 0.00 20.27 18.39

經濟相關政府單位
或個人

37.92 43.60 50.00 27.03 39.03

臺電等議題相關國
營事業單位或個人

12.84 18.00 12.50 13.51 15.16

環境檢警調等其他
中央單位或個人

6.42 4.27 25.00 10.81 6.45

政府立法單位或民
意代表

21.41 9.48 75.00 39.19 20.16

議題相關民間或社
會團體、基金會

17.43 39.34 12.50 32.43 26.61

工會 5.81 20.85 0.00 6.76 10.97

業者或業者代表 9.17 8.05 0.00 1.35 7.90

其他非政府相關團
體或個人

14.07 13.70 62.50 27.03 16.13

研究單位、學者、
大學專業教授

21.71 14.69 0.00 18.92 18.70

調查或學術報告、
法規、政策、條文、
其他媒體

5.20 2.37 12.50 1.35 4.03

純粹記者描述 12.23 5.21 0.00 10.81 9.52

整體百分比 188.67 188.09 250.00 209.45 193.0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由於消息來源為複選題，故整體百分比超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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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2, 612) = 0.02，p = .991。

四、科學報導增進公眾理解元素之檢定

研究問題三關切的是媒體報導《電業法》修法議題時，其符合科學報導增進

公眾理解元素的程度。這部分的分析以「日」為分析單位，試圖觀察同一媒體同

日中所有報導如何呈現《電業法》修法相關議題，有效樣本為 394 日。比較各主

流及另類媒體間的異同，從表 3可發現，九成以上的報導均符合七項元素之檢定，

除了「出現艱澀難懂專業術語而未見解釋意涵」一項有近一成（8.38%）不符合

外，其餘六項均低於 1.00%，甚至完全無該問題，例如「使用消息來源超越其權

責或專業範圍的引述」及「出現錯誤資訊」兩項。少數幾個有缺點的項目如在「消

息來源身分交代不清」的項目中，僅《聯合》（1.18%）及《新頭殼》（4.35%）

中各出現一則；「整體報導多為引述消息來源引述之堆砌或缺乏記者彙整或結尾」

中，也僅《環資》（3.85%）及《民報》（8.70%）各有一則及兩則報導有此問

題；至於新聞中出現「未有證據但出現誇張或聳動的用詞」及「未經查證或沒有

有效證據的因果推論或斷章取義」的情形也僅各一則，皆出現於《民報》（分占

3.03%）報導中。

本研究將代表公眾理解程度缺點的七個題項得分予以加總以進行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各媒體間並未達到統計顯著差異，F(7, 216) = 2.00，p = 

.057。本研究另將媒體區分為主流 vs. 另類兩類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也同樣沒有

發現統計顯著結果，F(1, 216) = 0.35，p = .556。換言之，在增進公眾理解元素的

缺點方面，各主流與另類媒體間並無多大問題，彼此間的差異亦不大。

五、科學報導增進公民參與元素之檢定

本研究最後關切媒體報導《電業法》修法議題時符合可增進公民參與的程度

（研究問題四）。同樣是以「日」為分析單位，先檢視各主流及另類媒體報導的

立場或觀點，即同日所有文章呈現的觀點是單一觀點、對立觀點還是多元觀點，

而非指單一消息來源。如表 4 上半部所示，《電業法》修法相關整日報導超過一

半是以單一觀點呈現（54.32%），其次是占近四成（38.07%）的多元觀點，以

對立觀點呈現者不到一成（7.61%）。雖然本研究無法進一步以卡方檢定各媒體

在觀點分布上的統計顯著差異，但除了《環資》，所有媒體同一天的整體報導立

場均以單一觀點為多；偏泛藍意識形態的主流媒體《中時》則是所有媒體中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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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比例最高者（12.73%）；至於多元觀點呈現比例，除了《環資》，基本上主

流媒體比例均較另類媒體為高。本研究將媒體區分為主流與另類兩類所進行的卡

方分析亦證實了此點，主流與另類媒體在報導的立場或觀點上有統計顯著差異，

χ2(2, 394) = 9.95，p < .01；調整後的殘差分析則進一步顯示，主要差異來自另類

媒體的單一觀點（64.38%）較主流媒體（48.39%）為高，而後者（42.34%）則

較前者（30.82%）有較多的多元觀點，詳見表 4 下半部。

接著，我們以其他六項登錄「是」或「否」的公眾審議指標檢視《電業法》

修法各媒體報導。表 5 中所列的前三項為正面陳述（即優點），後三項則為負面

陳述（即缺點）。在優點部分，各媒體均無任何一則報導符合「強調公民或弱勢

團體，使其意見被報導及重視」；符合其他兩項參與指標優點者則略超過二成，

其中支持其論述立場的依據是否以證據或事實為基礎一項的媒體差異則達統計顯

著水準，χ2(7, 394) = 16.62，p < .05。進一步以調整後的殘差分析結果發現，主要

差異來自另類媒體的《民報》與《新頭殼》，前者有超過三成五（36.36%），後

者則完全闕如。儘管如此，我們可從《民報》2016 年 1 月 10 日一則報導內容略

窺此類目論述的樣貌：某公眾人物指出，若《電業法》修正案 96 條法條通過，

將使整個臺灣今後永世都「完全被臺電綁架，可能走上復辟核電之路，讓廢核僅

剩口號」，另名反核大將則呼應「痛批小英政府根本不懂電，貿然修法誤國誤

民」。上述消息來源負面質疑論述的提出，並未在新聞文本中有任何證據以為支

持。至於是消息來源本身未提或媒體僅擷取其批評部分於新聞中，則不得而知。

除此，在報導是否「明確針對特定對象應有作為提出建議」一項，卡方檢定顯示

各媒體差異並未達到統計顯著水準，χ2(7, 394) = 6.87，p = .442。

至於負面陳述的公眾議題審議指標中，所有《電業法》修法相關報導均無出

現「針對有爭議議題，報導只包含單一觀點的消息來源，或僅是表面平衡」及「針

對無爭議之議題試圖藉引述不同消息來源營造對立」兩項問題。而「整日報導僅

出現單一觀點消息來源」一項目則高達近六成（58.63%），除了另類媒體中的《風

傳媒》（43.75%）與《新頭殼》（39.13%），其餘媒體均超過六成，然整體言，

各媒體間仍未達到統計顯著差異，χ2(7, 394) = 11.77，p = .109。

本研究接著將代表公民審議程度三個優點及三個缺點題項得分予以分別加

總，再個別進行媒體間的比較。在優點部分，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各媒體

間差異達統計顯著水準，F(7, 358) = 2.45，p < .05。透過 Bonferroni 法事後檢定

則發現，主流媒體《蘋果》（M = 0.73, SD = 0.73）與另類媒體《新頭殼》（M = 0.09, 

SD = 0.29）間之差異達統計顯著水準，亦即《蘋果》比《新頭殼》的《電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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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報導有更多可增進公民議題審議優點（見表 6）。另在缺點部分，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則無發現各媒體之間有統計顯著差異，F(7, 230) = 1.03，p = .410。

本研究同樣將媒體區分為主流與另類兩類，再就上述的公民審議程度優缺點

各進行一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而分析結果均顯示主流與另類媒體的優缺點差異

並未達統計顯著水準，公民審議程度優點：F(1, 358) = 0.01，p = .938；公民審議

程度缺點：F(1, 230) = 2.12，p = .147。

伍、結果摘述與討論

一、結果摘述

本研究關注作為對常民百姓傳遞重要資訊及溝通科技政策重要管道的大眾媒

體，是如何再現重啟修法的《電業法》相關論述，藉以再思其在增進公眾理解與

公民參與重要科技政策上的利基／困境。透過內容分析《電業法》修法期間各四

家主流及另類媒體共 625 則的報導或評論，本研究發現各媒體相關報導所占比例

差距甚大，主流與另類媒體的報導量多寡並無固定趨勢，雖然除了《風傳媒》外，

基本上皆是主流媒體的報導量多於另類媒體。

由於《電業法》修法具有爭議性質，故報導主軸近半聚焦於批評，其次才

是有關《電業法》的內容。何以《電業法》修法報導主軸以批評類居多，可從新

聞論述針對電業自由化的討論中看出。例如對於電業自由化的定義，本研究所分

析的新聞媒體多引述經濟部能源局於 2018 年 7 月 26 日所發布的「《電業法》修

表 6： 《電業法》修法報導各媒體符合公眾議題審議優點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N 
= 358）
新聞媒體 M SD Bonferroni 法事後檢定

《蘋果》（n = 44） 0.73 0.73 《蘋果》>《新頭殼》*

《自由》（n = 52） 0.40 0.60

《中時》（n = 52） 0.56 0.70

《聯合》（n = 76） 0.43 0.68

《風傳媒》（n = 60） 0.55 0.72

《環資》（n = 21） 0.62 0.81

《民報》（n = 31） 0.65 0.76

《新頭殼》（n = 22） 0.09 0.29

F(7, 358) = 2.45, p < .0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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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草案」簡報，然新聞論述在定義電業自由化時，多藉《電業法》修法的爭議條

例作為鋪陳，並藉消息來源的引述作為批評點，而非著重在修正草案的內容。另

如 2017 年 1 月 9 日的《民報》則透過旅日作家劉黎兒以公眾角度對政府作為提

出質疑，例如財團壟斷、電價上漲等，此時自由化定義的闡述主要為批評政府違

背初衷的鋪陳：「電業自由化基本是就要將包山包海的的綜合電業的臺電，拆解

為公營發電業、輸配電業及售電業三大塊，但『臺電電業法』不但把拆解延後多

年……，拆解本身也成騙局」。除此，特定另類媒體分別有比例最高的修法內容

（例如《新頭殼》）及批評類（例如《民報》）主軸，這些媒體的政治立場均為

偏綠營；而特定偏藍營主流媒體（例如《中時》）則有比例最高的抗議或爭執類

主軸，也因此其論述呈現有最高比例的對立觀點。除此，主流與另類媒體以及不

同政治立場的媒體，在內容主軸及觀點分布上並無系統性的差異。

在新聞框架部分，比例最高者為超過半數的「強調發展、效率、能源或電力

供給」框架，其次為略超過三分之一的「強調公平正義、分配均勻」框架；「政

府可信度或效能」與「環境／生態」框架的比例皆不到兩成。上述結果從消息來

源的分布來看則不意外：整體而言，接近四成之「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為

比例最高的消息來源，其次分別為比例介於兩成至三成間的消息來源有「議題相

關民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及「政府立法單位或民意代表」，其餘消息來源皆

低於兩成。

檢視整日所有報導議題的基本及背景知識、連結公眾對議題的理解及參與元

素，儘管所有新聞均無出現錯誤資訊、使用消息來源超越其權責或專業範圍的引

述、或消息來源引述不平衡等問題；僅分別有一則出現沒證據卻出現誇張或聳動

的用詞、未經查證或沒有有效證據的因果推論或斷章取義；除兩則外，無消息來

源身分交代不清的問題；整體報導多為引述消息來源引述之堆砌或缺乏記者彙整

或結尾僅有三則；呈現對立觀點與出現艱澀難懂專業術語而未見解釋意涵者也分

別占一成不到。然所有媒體也並無強調公民或弱勢群體，使其意見被報導及重視；

明確針對特定對象應有作為提出建議者則略超過四分之一。

更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媒體論述立場的支持多非以事實或證據為主，僅占四

分之一不到；而另類媒體之間的差異高於主流媒體之間。此很明顯地反映在《民

報》與《新頭殼》二媒體上。雖然兩者同屬偏綠營政治立場，但分開看，《民報》

報導主軸在於對《電業法》的批評，而《新頭殼》則多在《電業法》的內容。兩

者在增進公民參與之審議元素上的差異，也反映在《民報》有較高比例的論述立

場是以證據或事實為基礎，《新頭殼》則完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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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與研究意涵

綜合上述分析，並對照研究者過去參與觀察各項會議過程中所釐出的《電業

法》論述內容與面向，本研究發現當今新聞媒體作為提供公眾參與科技風險政策

的管道，存在以下局限。

（一）行禮如儀的政策報導方式，雖無大缺失，卻也難引發公民參與

《電業法》的修法過程曾被評為缺乏詳細淺顯的解釋，使得一般民眾不易參

與此重大影響民生的政策，也無足夠的凝聚力可影響政策，只能仰賴環保團體和

學者監督（張博倫，2016年11月27日）。除此，相較於各新舊能源如核能、燃煤、

太陽能、風能等的興衰與優劣多能引取社會關注及討論，在此能源轉型版圖中扮

演重要角色的新版《電業法》，卻因修法內容的複雜及修法結果的不確定，使得

民眾難以一窺修法精要（環境資訊中心，n.d.-a）。本研究則進一步發現，此議

題在媒體報導中的能見度並不低，在公共領域中也有相當的討論。然基於其媒體

再現方式，使得即使廣為討論，也不容易增進公民參與。除了報導論述完全無「強

調公民或弱勢團體，使其意見被報導及重視」，相關論述因多透過「強調發展、

效率、能源或電力供給」或「強調公平正義、分配均勻」的經濟框架予以建構，

使得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不免成為最大宗的消息來源，甚至高出排序第二的

相關民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甚多。由此，代表公民或弱勢團體的聲音難免被削

弱。

（二） 傳統新聞報導模式導致複雜如科技政策，仍過度依賴現場報導的論
述再現，包括偏重現場發言的消息來源論述邏輯

我們從議題主軸的分析可看出，雖然整體有四成五比例著重在《電業法》的

內容，但卻有更高的比例是針對修法的批評／（選舉）政見，除《新頭殼》僅占

近二成外，其他媒體均至少有近五成到六成左右的比例。例如新聞論述在定義電

業自由化時，多藉《電業法》修法的爭議條例作為鋪陳，並藉消息來源的引述作

為批評點，並非著重在修正草案的內容。此類新聞不少來自公聽會的現場報導，

透過與會者對相關議題立場的發言，展現出來的便是多所批評。

從新聞內容分析結果觀之，這主軸分布差異與媒體的政治意識形態較無系統

性的關聯。基於一般新聞所謂客觀平衡報導的常規，有關電業自由化影響的電價

面向負面論述甚至會透過引述匿名網友的報導，作為爭議性內容的平衡，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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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則涉及消息來源可信度的問題。也因為過度仰賴事件或活動現場的描述，特

別是透過活躍消息來源的引述，即使抗爭主軸非報導絕大比例，但臺電工會以質

疑電業自由化為名反對臺電民營化的論述，卻透過消息來源的引述被轉移成電價

上漲的風險，模糊掉了整體電業自由化可帶給公眾的利益。換言之，臺電員工的

工作權益取代了電業自由化對其他公眾利益的討論。

若從增進公眾理解與參與的角度切入，我們需要透過媒體對政策的制訂或改

變有更深入的彙整與分析，方能瞭解在公聽會中各利害相關者（stakeholders）的

訴求與攻防及其背後涉及的宣稱，與綠能轉型等重要政策轉向有何關聯？而非僅

是將兩造衝突（例如臺電與環保團體）呈現而不議，甚至反而強調兩造或多方利

害團體間對電力市場自由化開放與否的衝突。由此，對一涉及科技風險政策如此

複雜的《電業法》修法議題言，我們需要的是更多非現場活動的深度報導。

（三） 另類媒體的加入，並未大幅度深化科技政策報導的內涵與面向

相對於主流媒體，另類媒體咸被視為以推動整體社會進步為目標（管中祥，

2014 年 6 月 26 日）。雖然過去國內有關環境風險報導的相關研究發現另類媒

體多能針對議題提供較為深入與多元的訊息與觀點（林佳弘，2014；張傳佳，

2013），但本研究卻未發現另類媒體系統性地凸顯其不同於主流媒體的特色。

易言之，所有媒體報導主軸多聚焦於批評，論述立場支持也均非以事實或證據為

主。除此，就同一日立場形式言，另類媒體的立場雖較少對立觀點，但其單一觀

點卻高於主流媒體，多元觀點也少於主流媒體。觀點的過於單一，誠如 Palenchar 

& Heath (2007) 所言，將使人們對議題的感知框限在確定的狀態，不再為了尋找

解答的知識而進行深思審議及討論。易言之，由於另類媒體的加入並無提供議題

報導更多元的觀點，進而無助於增進公民對議題的參與。

上述特色也點出了另類媒體投入科技政策爭議報導，其特色似多在著重形式

上的多元。例如前述提及《民報》與《新頭殼》的差異，比較此二另類媒體的成

立宗旨發現，《民報》志在從多元的角度分析、評論，深入思考臺灣共同的命運；

《新頭殼》經營初期採社會企業模式，結合關注社會議題的公民記者，推動閱聽

大眾擁有近用媒體的權利，然由於無法找到可永續經營的商業模式，《新頭殼》

於 2016 年底停止營運（陳宛茜，2016 年 11 月 30 日），2017 年 3 月底由社會企

業轉型為獨資企業（何醒邦，2017 年 3 月 28 日）。由此觀之，在創辦初期具另

類媒體宗旨的網路原生媒體，亦可能因其商業模式及後續的經營變化，使得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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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展現特色與其他另類媒體有差異。

（四） 科技政策報導的經濟框架傾斜，使得環境及其他面向難以凸顯

儘管《電業法》修法意味解決碳排減量及能源轉型等環境問題，相關報導極

少透過環境框架論述之，而是仍大量集中在經濟層面，無論是強調效率或公平分

配。雖修法涉及廠網分離，臺電員工福利、電價上漲等投資與勞工福利問題，經

濟框架主導可以理解；然環境框架低至一成左右，則不免過於低估環境與能源轉

型之關聯，也可能使得環境框架中意涵公眾利益部分被犧牲。

媒體框架化與民眾的認知究竟存在何種關係呢？ Scheufele & Scheufele 

(2010) 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指出，媒介透過特定方式對一個議題進行框架，將使

得閱聽人的某些基模（schemas）比其他基模更具「可近性」（accessibility）與

「適用性」（applicability），因而影響態度、決策及情緒。此過程對常民而言

尤為顯著，因常民對科技的理解不同於專家所強調的明確、正式與科學性的解

釋等理性分析，反而多植基於文化常識、社會共享經驗或個人觀察的心理反應 

(Furnham, 1988, pp. 1-21)，有時甚至會將感覺放在第一順位 (Lorenzoni, Nicholson-

Cole, & Whitmarsh, 2007; Lundgren & McMakin, 2009, pp. 11-22)。過去無論是國

外有關再生能源報導分析，包括美國 (Delshad & Raymond, 2013)、西班牙 (Heras-

Saizarbitoria, Cilleruelo, & Zamanillo, 2011)、瑞典及挪威 (Skjølsvold, 2012) 等地，

或是臺灣有關核電發展政策的語言框架差異比較（徐美苓、施琮仁，2015），均

證實了此點。

來自傳統燃煤、天然氣、核能及如水力、太陽、風力等再生能源的電力，每

一項都會影響環境，公眾希望使用什麼樣的電力也與《電業法》修法有關。因此，

當修法的環境面向被忽略，例如所訂定「電力排碳係數」的限制，是否真能藉由

低碳的清潔能源以有助能源轉型等，若不見新聞論述多著墨討論，公眾對此議題

的認知也就很容易框限在由其他利害團體所強調的電價、電力供應、電業市場結

構等經濟優先面向。

總結本研究，作為一個傳播研究者，研究者深信並非表面上有媒體與閱聽眾

高關注度的議題，方是值得分析的課題。有時一些因為種種因素被媒體或其他利

害相關者瑣碎化的議題，冰山之下更有值得探究之處。誠如本研究緣起與相關文

獻中所強調，研究者選擇《電業法》修法作為分析主題，乃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

與決定，也是延續氣候變遷及再生能源建構相關研究的不可或缺及需要持續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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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主軸。易言之，《電業法》修法乃攸關臺灣能源轉型的重要政策，與公眾

息息相關。從公眾參與科技風險決策角度觀之，作為傳遞資訊及維護公共利益重

要管道的媒體，並未善盡增進公眾參與議題的角色，無怪乎表面上呈現的《電業

法》修法議題，是一公眾參與門檻很高的課題。若能讓民眾體認到《電業法》是

含不確定特質的社會性科學議題，民眾或可避免每每遇見相關議題便認為自己因

科學知識上的局限而卻步，最後逐漸陷入沉默螺旋，而將所有決定權拱手於專家

（黃俊儒、簡妙如，2010）。

最後，《電業法》修法作為一個靶子，可延伸出不少子題於公共論述中，包

括媒體報導在內。除此，對應公眾對議題的理解與參與，Pezzullo & Cox (2018, 

pp. 11-28) 指出公眾對環境議題的參與包括對議題的知曉、關切與參與動機，公

眾對環境議題相關資訊的近用與獲知權利、對負責單位的評論，以及透過法律對

相關單位要求問責的權利等。未來相關研究尚可透過對媒體再現質量化的剖析及

相關議題公眾意見資料的蒐集，點出科技風險政策公眾參與充足與不足之處，並

可提供未來相關新聞實務工作及新聞教育工作的推動，例如規劃如何採訪及報導

環境議題或政策。換言之，透過層層剖析，《電業法》修法新聞論述與社會政治

相互映照，可點出作為風險社會下新聞媒體所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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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revision of the Electricity Act in Taiwan in 2016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presentations of certain categories in different 
mainstream and alternative news media that contribute to 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engagement of the issue. It was found that news stories focused more on criticisms than 
on the issue itself. Regardless of subject matter, little was based on evidence and facts. 
The news discourse was also framed economically, focusing either on development and 
efficiency or on fairness and distributional justice. Little news discourse was framed 
environmentally. Economy-related sources were also used frequently. Generally, the 
news stories meet the criteria examining the mechanisms that could contribute to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the scientific aspect of the Electricity Act. The study did not 
find mainstream media systematically different from alternative media in terms of 
civic engagement elements, but the former revealed more varied perspectives than 
the latter. Some mainstream media were also found to demonstrate higher levels of 
positive elements that could increase public engagement in the revision process of the 
Electricity Act than specific alternative media. Finally,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civic engagement, public understanding, technology policy, news 
representation, Electricity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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